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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辦法依法官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八十九條第一項準用第四十一條之二

第六項規定訂定之。

請求檢察官評鑑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個案評鑑時，應提出書狀及繕本

，記載下列各款事項，並檢附相關之證明資料：

一、請求人之姓名及住所或居所、所屬機關名稱；請求人為機關、團體者

    ，其名稱、代表人姓名及機關、團體所在地。

二、受評鑑檢察官之姓名及所屬或評鑑事實發生機關名稱。

三、依本法第八十九條第四項請求評鑑之事項。

四、請求評鑑之具體事實、理由及證據。

五、請求評鑑之日期。

前項書狀之格式，由法務部另定之。

請求個案評鑑不符合第一項所定之程式，其情形可補正者，本會應定期間

命其補正。

受評鑑檢察官及請求人，得委任律師為代理人。但經本會許可者，亦得委

任非律師為代理人。

代理人有不適任之情形者，本會得撤銷其許可。

本會得依本法第八十九條第一項準用第四十一條第二項規定，由三名委員

組成審查小組，為不受理或不付評鑑之決議。

前項情形，得由檢察官評鑑委員會組織規程第六條第二項之人員，先就請

求人之書狀初審後，送審查小組處理。

審查小組應先依本法第八十九條第一項準用第三十五條第四項及第三十七

條規定審查有無應不受理或不付評鑑之情事，不得逕予調查或通知受評鑑

檢察官陳述意見。

前二項之初審及審查以書面為之；必要時得請受評鑑檢察官所屬或評鑑事

實發生機關提出書面說明或提供相關資料。

審查小組完成第三項之審查後，除經三名委員一致同意應不受理或不付評

鑑者外，應即輪分予委員承辦，由承辦委員擬具處理意見提送本會審議。

各委員輪分之順序，以抽籤決定之。

審查小組之組成，由本會決定之，並以由具有本法第八十九條第一項準用

第三十四條第一項所列不同款資格之委員組成為原則。

本會因審議評鑑事件，得決議以下列方式調查評鑑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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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囑託受評鑑檢察官之上級機關、服務機關、或評鑑事實發生機關於指

    定期限內完成調查。受託機關應將調查情形以書面答覆，並應附具相

    關資料或調查筆錄。

二、請有關機關於指定期限內提供與評鑑事實相關之卷宗，並為必要之說

    明。

三、推派承辦委員或原審查小組委員共同赴評鑑事實發生地或其他與評鑑

    事件相關處所實地調查。

四、通知有關機關人員或其他與評鑑事實相關之證人、鑑定人或關係人列

    席陳述。

五、通知受評鑑檢察官或請求人到會陳述意見。

六、其他必要之調查。

前項第四款、第五款說明或陳述之內容，本會應製作書面紀錄記載要旨。

本會調查所得資料，除法令另有規定外，不得提供其他機關、團體、個人

，或供人閱覽、抄錄。

受評鑑檢察官及請求人得向本會聲請為必要之調查，及到會陳述意見，除

顯無必要者外，本會不得拒絕。其到會陳述如有不當言行，本會得制止之

。

請求人得聲請交付受評鑑檢察官提出之意見書，如無正當理由，本會不得

限制或拒絕之；如同意交付，並應給予表示意見之合理期間。

受評鑑檢察官及請求人得向本會聲請閱覽、抄錄、複印或攝錄調查所得資

料。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會得限制或拒絕之：

一、個案評鑑事件決議前擬辦之文稿。

二、個案評鑑事件決議之準備或審議文件。

三、為受評鑑檢察官、請求人或第三人之正當權益有保障之必要。

四、其他依法律或基於公益，有保密之必要。

前項經聲請而取得之資料，應予保密。

第一項至第三項之聲請，應以書面為之。

個案評鑑事件牽涉檢察官承辦個案尚未終結者，於該檢察官辦理終結其案

件前，停止進行評鑑程序。

檢察官評鑑委員會行使職權，應兼顧評鑑功能之發揮及受評鑑檢察官程序

上應有之保障，且不得影響檢察職權之獨立行使。

本會審議個案評鑑事件，為確定違失行為模式之必要，或已知受評鑑檢察

官有其他應受評鑑之情事時，得就未經請求之違失情事，併予調查及審議

。

前項情形，應告知受評鑑檢察官，並給予陳述意見之機會。

本會審議個案評鑑事件前，得先以承辦委員一人行第三條、第五條及第六

條關於本會之權限。

本會認承辦委員提送審議之個案評鑑事件有本法第八十九條第一項準用第

三十五條第四項或第三十七條所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為不受理之決定或

不付評鑑之決議。

本會受理評鑑事件後，除經為不受理之決定或不付評鑑之決議者外，應將

評鑑請求書繕本送達受評鑑檢察官，並以書面通知其得於二十日內提出意

見書。

受評鑑檢察官得於第一項所定期限內，書面請求以到會陳述意見代替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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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之提出。

受評鑑檢察官無正當理由不遵期提出意見書、或收受到會陳述意見通知未

於指定期日到會陳述者，本會得不待其陳述，依調查結果逕為決議。

本會之決議，應由主席及全體出席委員採無記名投票表決。

出席委員人數與實際參與議案表決委員人數不一致時，以實際參與議案表

決之委員人數作為計算之基準。

本會之決議，除本法第八十九條第一項準用第三十八條、第三十九條之決

議應以委員總人數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行之者外，

以委員總人數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個案評鑑事件經本會依第四條第五項或第十條規定決定不受理者，應以書

面通知請求人。

本會認受評鑑檢察官無本法第八十九條第四項各款所列情事時，依本法第

八十九條第一項準用本法第三十八條規定，應為請求不成立之決議。必要

時，並得移請本法第九十四條第一項所定行政監督權人依本法第九十五條

規定為適當之處分。

本會就個案評鑑事件為本法第八十九條第一項準用第三十七條至第三十九

條之決議後，應由承辦委員於決議後二十一日內製作決議書，記載下列各

款事項：

一、請求人之姓名及住所或居所、所屬機關名稱；請求人為機關、團體者

    ，其名稱、代表人姓名及機關、團體所在地。

二、受評鑑檢察官之姓名及現職機關或評鑑事實發生機關名稱。

三、決議。

四、事實。但不付評鑑或請求不成立之決議書，得不記載事實。

五、理由要旨。但依本法第八十九條第一項準用第三十七條第一款至第三

    款、第五款、第六款規定決議不付評鑑者，得僅記載依據之法條款次

    。

六、決議日期。

七、檢察官評鑑委員會名稱及全體委員之姓名。

承辦委員作成決議書原本後，應交評鑑決議之委員簽名；委員因故不能簽

名者，由主席附記其事由，主席因故不能簽名者，由主辦委員或其餘委員

附記之。

經審查小組三名委員依第四條第五項規定以一致之同意決議不付評鑑者，

應由審查小組依第一項規定製作決議書並簽名。

本會應於承辦委員或審查小組交付決議書原本後十四日內，以正本函送受

評鑑檢察官及請求人，並將評鑑結果函知法務部、受評鑑檢察官所屬機關

及上級機關。

對於個案評鑑事件所為決議，不得聲明不服。

第三項不付評鑑之決議書，應提交本會備查。

本會委員、幕僚人員及其他與會人員對於會議討論事項、會議內容及過程

、決議書之內容及其他依法應保守秘密之事項，於決議書發送前、後，均

應嚴守秘密，並不得對外發表言論。但經受評鑑檢察官之同意、發送新聞

稿必要或本會之決議，得由主席或其指定之委員適度公開評鑑之結果及其

內容。

本會開會時，除幕僚人員外，評鑑委員及其他與會人員均不得錄音、錄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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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應於受理個案評鑑事件後三個月內終結之，必要時，得延長三個月。

前項期間，應自個案評鑑事件輪分予委員承辦日起算，並扣除依本法第八

十九條第一項準用第四十一條之二第一項停止進行評鑑程序之期間、補正

及函查之期間。

本會受理同一受評鑑檢察官之數件個案評鑑事件，尚未終結者，得合併處

理，其期間應自最後受理之評鑑事件受理之日起算。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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